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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尤其是政府高階官員，常常以台灣教育發達而不假思索地引以自豪。其實，台灣教育的特徵主要是在低投資高成長。在教育投資不足的狀況下，師資設備一直不是很理想，於是學生多半要自求多福，甚至要自力救濟才能通過重重的關卡，進入更高一階的學校。談起教育問題來簡直是罄筆難書。有一次，一位教育學者撰寫一篇有關台灣教育發展的論文，不僅每頁的附註裡密密麻麻擠滿了對各級學校教育評論的文章目錄，甚至還指出有關評論有上百逾千。
憲法第一百五十八條對教育文化政策有一個基本的規範。卽，「教育文化，應發展國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國民道德、健全體格與科學及生活智能」。因此我們可以肯定正式的學校教育必須符合憲法的規範與精神。然而，民族精神教育常常變成口號、教條，我們常常聽到教育主管單位說要加强民族精神教育，再細看其內容，幾乎千篇一律的是老生常談的教條。
自治精神及國民道德的培育與發展可說是在奠定國家社會的民主基礎。只有切實從小學開始積極强調自治精神及現代社會應有的國民道德，我們才可能擁有具民主素養的現代公民。可是，我們各級教育最失敗的就是在這一方面。學校教育長期以來就以箝制並壓抑學生自治精神為主要的政治目的。總想塑成眾多對社會對政治冷漠以待之的自了漠，以維持校園內外的所謂安定。

某國立大學的文理學院院長就很敵視大學生們從事校園民主化的運動。他說：「站在學生的利益方面來說，學校也不是爭取『民主』的地方，今日大學聯招的競爭激烈，十二載寒窗的苦讀，好不容易擠進了大學之門，就應該珍惜這份辛勤的成果，在大學短短的四年中，勤勉向學，充實自己，這對將來的人生事業是有益無害的，如果進了大學，陷入『民主運動』迷陣之中，又吵又鬧，又爭又奪，看似轟轟烈烈，多彩多姿，四年一晃而過，走出校園，才發現自己方帽子下面的腦袋竟然空空如也，恍如一場春夢，而對競爭激烈的社會，再也沒慈悲心腸，手下留情的教授，眞不知如何自處！」
這位院長眞會想像，說話全不顧實際情形。一般而言。在大學裡熱心校園民主化運動的學生許多是品學方面十分優秀而且很有能力的。顯然在這位院長的心目中，學生就是要乖乖的唸讀，充實自己，其他啥事都不要管。如此心態的學校行政主管可能到處都是，他們主宰了整個教育的發展，背離了憲法的規範，也扼殺了民主自治的精神。在大的政治環境趨向於民主放之際，政府必須正視這個根本的問題。我們以往在政治民主化上面脚步蹣跚緩慢，就是因為學校教育在學生自治精神培育上的過度扭曲。為了所謂的安定，黨政團的力量以違背教育精神與憲法規範的方式全面性地支配了學校教育的各方面，我們如果要積極完成政治改革的大工程，學校教育的民主化是必須的。尤其在大學裡，校園民主化的成功將使未來政治民主化充滿希望。

我們在此熱切盼望各級學校以積極前瞻的精神先行規劃及鼓勵推行校園民主的具體措施。首先，學校行組織本身就要充份民主化。在高中以下學校，現在都有校務會議、教務會議、和訓導會議，但是有許多校長在實際會議進行中，完全以霸道式的權威作風花了大部份時間在訓話。會者的權利幾乎被剝奪殆盡，如此這般，如何可能對學生的民主自治精神產生正面的影響。其實，會議本來應該是以民主精神討論問題解決問題的重要場合，各學校應善加尊重。
其次，學校當局應主動規劃培育學生民主自治精神的方案及具體組織。必要時，亦可加以積極性的指導。在目前，許多學生的「自治」活動往往却受制於學校。例如，在一篇評論中，白慈飄描述一個學校動員月會的狀況，他記得學生主席這麼宣佈：「各位同學，現在對學校無論教育、訓導、體育，有任何意見，都可以提出來，可是同學要有分寸，可以改進的提，不可以改進的不要提，不可能辦的活動也不要提，注意對老師的禮貌」。如此一來，同學那會眞有意見，於是都提些芝麻綠豆不關痛癢的事。正是小事民主，大事獨裁。長期以來，民主的形式被破壞無遺，而民主的實質則被踐踏蹂躪。

最後，學校的校規也必須符合民主的精神，更不能違背法律和位階最高的憲法。最近有一位高雄醫學院的學生在報上發表言論指稱校規防學生像防賊一樣，規定繁多，若要認眞執行，幾乎沒有學生不會犯錯。但是，更糟的是，這些校規多半備而不用，有時也拿來對付特別的對象。如此荒謬的校規實在應該早點癈止，重新訂定不可。
總之，我們的學校教育該回歸憲法的時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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